附件1：
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创新项目）申报说明

一、项目分类、级别、周期及经费
1.项目分类
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以下简称“大创计划”）实行项目式管理，分为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三类。创业项目（含创业训练和创业实践）前期已组织申报立项，本次仅开展创新项目申报。
创新训练项目：本科生团队在导师指导下，自主完成创新性研究项目设计、研究条件准备和项目实施、研究报告撰写、成果（学术）交流等工作。

2.项目级别
创新训练项目包括国家级、市级、校级三个级别，其中校级项目包括自由申报项目和指南项目两类。
（1）自由申报项目：由本科生培养单位按照学校分配名额设立。
（2）指南项目：立项单位为校内科研院所，分别为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系统科学学院、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
培养单位可在校级项目中设立自筹项目，数量不限。自筹项目纳入“校级项目”统一管理，项目经费由培养单位或导师支持，应不低于学校支持校级项目的经费标准。国家级、市级项目不再设立自筹项目。

3.项目周期及经费
创新训练项目原则上执行周期为一年，有特殊需求项目可适当延长执行周期，但经费使用时间须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本年度支持经费国家级项目约为1万元，市级项目约为0.2万元，校级项目约为0.1万元，指南项目约为0.05万元（学校可视项目情况调整）。
二、执行原则与选题要求
学生应在“学有余力、兴趣驱动、自主实践、重在过程”的原则下申报项目，项目应具有自主性、创新性、探索性、实践性，应有明确的研究目标、可行的实验方案、合理的技术路线及必要的实验条件。
项目选题应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鼓励面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直接来源于产业一线、科技前沿的选题，鼓励具有创新性或明显创业教育效果的选题。选题方向正确、内容充实、论证充分，难度适中，拟突破的重点难点明确，研究思路清晰，研究方法科学可行。鼓励支持学生大胆创新，包容失败，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教育文化。
三、申报条件

1.优先支持政策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鼓励围绕基础学科以及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等关键领域开展创新实践。优先支持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基础理论研究项目和有针对性的应用研究项目持续深化研究和实践，鼓励开展新兴边缘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
2.学生条件

申报者（含负责人和参与人）须为我校大一、大二年级在校本科生。项目组成员总人数原则上为2-3人。鼓励学生跨学科、跨学院、跨专业合作。鼓励在前期“校级”项目的基础上继续申报“国家级”、“市级”项目，并深入研究。
3.指导教师条件
指导教师应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较好创新性成果、热心教书育人、关爱学生成长。共同指导教师至少有一名为项目申报所在单位教师。

4.限制条件
（1）每名学生仅可负责或参与申报一个项目，重复申报将取消申报资格。
（2）曾获得“国家级”和“市级”项目的所有成员不得参与申报。

（3）使用励耘计划名额的项目原则上要求项目组所有成员均是励耘计划的学生。

（4）留学生可申报校级项目。
四、工作时间要求
为了确保研究计划完成，参与项目的学生须有较充裕的时间投入。执行周期为一年的项目，要求工作时间应覆盖整个学年（含寒暑假），总投入时间不少于500小时（校级项目不少于400小时），项目实施期间与导师沟通不少于10次。
以执行周期一年项目为例，建议投入时间：
每学期：10小时/周×15周/学期＝150小时

暑假：8小时/天×20天=160小时

寒假：8小时/天×5天=40小时

项目组成员须在平台填写教师指导记录（附件6），结项时提交。

五、其它要求
1.经费管理

学生须在指导教师指导下，严格按照财务制度合理使用经费。各培养单位应设立专人负责经费相关事宜，支出经费的报销票据须有指导教师签字。学校将在项目中期与结项时审查经费使用情况，追回与项目无关的经费支出。
2.过程管理

对于在申报、实施、结项过程中弄虚作假，或在中期检查时无明显进展的项目，学校将终止其运行并收回经费，该项目成员的科研经历不予承认。项目实施过程中，原则上不得变更项目成员、项目内容、指导教师等信息；项目成员确因学业、健康等原因须中途退出的，应提出书面申请并报所在单位及学校审批，退出项目后该成员科研经历不予认可。
3.评优比例

校级优秀项目名额不超过立项总数的15%。
4.成果转化

建议本科生进入大四后，在项目内容基础上开展毕业论文工作。经学校遴选获批的项目团队，鼓励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和“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等活动。
5.科研诚信
项目申请人应如实填写申请材料，保证无知识产权争议，不得有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项目研究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使用和转移，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项目材料将使用中国知网“大学生论文抄袭检测系统”进行检测。
6.安全保密

凡是属于国家涉密范围的，均按照相关保密法规执行。
项目相关管理办法，以本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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